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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件  
 

首经贸政发〔2017〕35号

 

学校各单位： 

经 2017年 6月 29日学校第 13次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

将修订后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规定》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 年 6月 29日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学科竞赛的组织管理工作，提

高大学生学科竞赛水平，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学生学科竞赛，是指由各级各类校内

外单位主办，以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就业创业

能力及团队协作精神，促进相关学科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为目

的的、由学校审核定级的各类大学生竞赛活动。学科竞赛实行

项目化管理，竞赛项目定级工作按照竞赛项目定级管理办法执

行，定级竞赛项目名单每年按照学校工作计划予以更新和公布。 

第三条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大学生学科竞赛工作改

革和发展的规划与指导。各级各类竞赛的校级选拔赛竞赛和派

队参赛工作由学校统筹管理，由校内承办学院（部门）及其竞

赛负责人负责具体竞赛组织和经费使用。 

第四条 学校职责： 

1.对定级竞赛项目给予基本的经费资助，并督促竞赛校内

承办学院（部门）按照财务规定使用。经费资助范围包括参赛

报名费、竞赛宣传费、参赛交通费、备赛资料费等； 

2.督促竞赛校内承办学院（部门）关注竞赛主办单位发布

的赛事动态； 

3.负责对外联络，协调校际关系； 

4.负责竞赛所需资源（如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的协



- 3 - 
 

调使用； 

5.汇总各类竞赛数据和材料； 

6.监督本办法的实施。 

第五条 竞赛校内承办学院（部门）职责： 

1.每一项学科竞赛项目，有相应的竞赛校内承办学院（部

门）总体负责。竞赛校内承办学院（部门）应设立该项竞赛组

委会，推选出一名竞赛负责人具体负责竞赛的宣传、组织、实

施和竞赛经费使用。竞赛校内承办学院（部门）应承担对竞赛

项目负责人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2.及时提交新一年度竞赛方案及其实施细则，学校据此拨

发经费； 

3.负责该项竞赛全校学生的报名、竞赛数据汇总、校级选

拔赛实施；大力宣传赛事动态，在校园网络醒目位置发布参赛

报名、获奖成果和特色专题等信息。 

4.负责推荐我校学生参与更高级别的竞赛； 

5.负责裁决赛事异议，若不能提出合理解释或解决方案，

应报学校； 

6.接受社会赞助应先报备学校，征得同意后在平等互利的

基础上与赞助方签署协议，并确保参赛学生的相关利益。赞助

费按照财务规定管理。 

第六条 学校鼓励学术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和富有创新精

神的教师作为指导教师参与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获奖奖项指



  
 

导教师将按规定予以奖励。 

第七条 校级选拔赛可设立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但当

参赛人数（队数）较少时，只进行选拔推荐，可不设立奖项，

校内选拔赛奖项设立由校内承办学院（部门）及其竞赛负责人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第八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由教务处与相关部门及人员协商

解决。 

第九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制定并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

施。原文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规定》（首

经贸政发〔2009〕47号）同时废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7年 6月 29日印发 


